
國立屏東大學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國字)板書能力檢定活動 

一、為檢核本校學生(國字)板書能力之教學實務能力，特辦理本次檢測

活動。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11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4時。 

    檢測日期：114年 12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6時至下午 8時。 

三、檢測對象：本校在校師資生及實習學生。 

四、檢測地點：本校人文館 B101教室。 

五、檢測項目：檢定規則以 15分鐘內完成 40 個國字書寫為原則，字體請

依國民小學國語課本字體（楷書）為標準，由上而下，由

右而左，每行 5 字，共 8行。每一字約在 10-12公分見

方、每一字距約 2-3 公分，，最外圍的上下左右留白約在

1-3公分左右。(以上字體大小行距僅供參考，視檢定用黑

板尺寸調整，本檢定使用黑板約長 90公分／寬 60公分，

邊框約 1.8公分)。 

六、時間及流程： 

(一)報到：於檢測時間前 30 分鐘開始報到。 

(二)入場：於檢測前 5分鐘始得依檢測號碼入場就座，不得帶任何資料

入場，入場後請檢查編號、黑板清潔、板擦、粉筆、題目紙

等檢定用具皆備齊全。手機請關機。 

(三)檢定實作：請依題目紙（40字）內容完成書寫內容，計時 15

分鐘，字體請依國民小學國語課本字體（楷書）為

標準，由上而下，由右而左，每行 5字，共 8行。

鈴聲響後始可動筆。 

 (四)檢測結束：鈴聲響畢即停止實作，即可離場。 

七、報名網址： 

八、本檢測活動之測驗指標及評量標準詳見本校教學實務能力語文表達

與媒體運用檢定項目：(國字)板書能力檢測辦法 (如附件 1)。 

九、本檢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學實務能力

教案設計檢測辦法及相關會議決議辦理。 

承辦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國立屏東大學教學實務能力 

語文表達與媒體運用檢定項目：(國字)板書能力檢測辦法 

本校 107年 1月 17日板書能力檢測指標建構會修正通過 

一、 基本理念 

(一) 板書是教學之必需技能，是教學演示中的重要檢定項目 

板書在教學活動中有輔助教師傳授課業及知識的功能，可用以明晰教

學內容，凸顯教學重點，有利於學生理解與筆記，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也可使於學生對漢字結構的學習有深刻的印象。識字與寫字教學中的

板書運用，有其便利性與教育性，而且是師生互動的重要媒介。此外，

教學演示中，板書的工整與美觀也對兒童美感經驗的薰陶，有著潛移

默化的作用。板書在教學活動中有著重要的不可取代性質。因此，檢

定板書能力是評鑑教師職能的項目之一。        

(二) 本校板書檢定已行之有年，今參酌他校規範後，略加增補，作為本校

板書檢定之新法 

目前國內教育大學為培養優良師資，增進學生的教學能力，特別加強

教學技能的訓練，其中板書能力檢測已行之有年，本校亦然。本計畫，

在本校既有的檢定辦法之上，參考相關大學板書檢定實施辦法，為本

校師資生板書能力之檢定提出更完善的規範。 

(三) 板書檢定重點主要以筆法、結構、章法為三大檢定指標及其他扣分項

目，分述如下： 

本檢定以筆法、結構、章法三個項目為檢核基準，包含筆畫正確清晰、

線條穩健有力優美、字形整體恰當、空間布白均勻協調、部件比例合

宜、字體重心平穩、字體大小適切、行列留白恰當等八項考核重點。

扣分項目包含錯字、未完成、整潔度等三項。



二、 檢定方法 

(一) 檢定指標 

分三大項檢定指標，包括 8 條參考檢核重點 

(二) 各項檢定指標(參考檢定重點)與評量準則說明 

 

檢定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準則 

內涵說明 
特優 優良 甲等 

A 筆法 

（30%） 

A-1 筆畫正確清晰 能寫出正確的基本筆畫

如橫、豎、捺、點、挑、

鈎、折與衍生變化的筆

形、字口清晰。 

   

A-

2 

線條穩健有

力且優美 

字體各筆畫線條能穩

健有力、平順流暢。 

   

 



檢定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準則 

內涵說明 
特優 優良 甲等 

B 結構 

（50%） 

B-1 字形整體恰當 

字體外型有適合的形

狀，如「上」字外型宜

呈三角形，「國」字外型

宜呈長方形，「樂」字外

型宜呈圓形或橢圓形。 

   

B-2 
空間布白均勻

協調 

筆畫的間距，例如「書」

的橫畫間距宜等距，

「木」的撇與捺宜對稱。 

   

B-3 部件比例合宜 

合體字左右或上下部

件組合時大小、長短、

寬窄、高低的比例。如

「時」字左右部件搭配

時，是左小右大、左短右

長、左窄右寬。「尖」上

小下大，上窄下寬。 

   

B-4 字體重心平穩 

字體架構平穩不歪斜。

如「不」字，豎畫應字

形的中間，橫畫不要左

高右低。 

   

 



檢定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準則 

內涵說明 
特優 優良 甲等 

C 章法

（20%） 

C-1 字體大小適切 
能注意字體大小適切、

整齊端正。 
   

C-2 行列留白恰當 

能注意字體左右、上下

行列，留白適當畫面整

齊。 

   

D 扣分 

D-1 錯字 

書寫字體以教育部標

準字體(楷書)為標準，

每錯 1 字扣 2 分，非標

準字體扣 1 分。 

   

D-2 未完成 
未按時或漏字者，每少

1 字扣 2 分。 
   

D-3 整潔度 畫面髒亂者酌予扣分。    

 

 

 



(三) 檢定評量說明 

1. 檢定委員資格: 

檢定委員需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並參與承辦單位規定之研習後得擔

任之。 

(1) 各中語系、語創系、師培單位所推薦具板書審查經驗之教師或教授。 

(2) 擔任各校板書檢定或板書研習之學者專家。 

2. 檢定評量等級: 

等  級 等級內涵 達成條件 

特優 

1. 筆畫正確清晰、線條穩健

有力且優美。 

2. 字形整體恰當、空間布白

均勻協調、部件比例合宜。 

3. 字體重心平穩、字體大小

適切、行列留白恰當。 

經 2 位檢定委員分數平均

後計算，分數達 90 分以上

者。 

優良 
筆法正確優美、結構穩定合宜

空間布白協調、章法工整 

經 2 位檢定委員分數平均

後計算，分數達 86~89 分

以上者。 

甲等 
筆法正確、結構穩定、章法整

齊、畫面整潔。 

經 2 位檢定委員分數平均

後計算，分數達 80~85 分

者。 

3. 各等級分數建議： 

      檢定指標 

等級 
筆法 (30%) 結構 (50%) 章法 (20%) 

特優 27~30 46~50 17~20 

優良 26~27 44~46 16~17 

甲等 24~25 42~43 14~15 

1. 檢定委員評分可前先商議評分共識。 

2. 若兩位檢定委員評量分數結果差異非相同評量等級者，請再重新協議

調整分數。 

3. 最後加總平均後，若有扣分字樣再依扣分規定，計算最後成績。 



4. 各評定等級範例說明 

等級 範例 

特優 

 

優等 

 

甲等 

 

 

 

 



5. 檢定工具：（國字）板書檢定評量表 

(國字)板書檢定 評量表 

受測師資生資料(由承辦單位填寫) 

受測師資生編號：___________ 

 

師資生姓名：___________ 科系：__________ 年級班級：___________ 

檢定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 
質性評量 

板書表現敘述 

等級(分數)評量 

特    
優 

優 
良 

甲 
等 

A 筆法 (30%) 

A-1 筆畫正確清晰 

 各等級分數建議 

優  良：27-30 分 

通  過：24-27 分 

不通過：24 分以下 
得分： 

 
A-2 線條穩健有力且優美 

B 結構 (50%) 

B-1 字形整體恰當 

 

各等級分數建議 

優  良：46-50 分 

通  過：42-46 分 

不通過：42 分以下 

得分： 

 

B-2 空間布白均勻協調 

B-3 部件比例合宜 

B-4 字體重心平穩 

C 章法(20%) 

C-1 字體大小適切 

 

各等級分數建議 

優  良：17-20 分 

通  過：14-17 分 

不通過：14 分以下 
得分： 

 
C-2 行列留白恰當 

D 扣分 

D-1 錯字 每錯 1 字扣 2 分，非標準字體扣 1 分。 

 

扣分： D-2 未完成 每少 1 字扣 2 分。 

D-3 整潔度 畫面髒亂者酌予扣分。 

綜合報告建議： 

 

 

合計： 

（得分項目-扣分項目） 

依 2 位評委評分總分平均後並勾選： 

□特  優(90 分以上) 

□優  良(86-89 分者) 

□甲  等(80~85 分以下) 



(四) 檢定規定／情境說明 

1.檢定對象 

本校全校學生，鼓勵正在修習國民小學師資培育教育學程之大

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之師資生，尤其以公費生與參考畢業序

列為先。 

2.檢定時間 

依主辦單位公告日期為準，檢定時間為 15 分鐘。 

3.檢定場地 

依主辦單位公告日期為準，可視檢定人數調整，原則上建議以

板書教室為原則，若遇檢定人數較多時可分多梯次進行。 

4.板書書寫規定 

檢定規則以 15 分鐘內完成 40個國字書寫為原則，字體請依國民

小學國語課本字體（楷書）為標準，由上而下，由右而左，每行

5字，共 8行。每一字約在 10-12公分見方、每一字距約 2-3 公

分，，最外圍的上下左右留白約在 1-3 公分左右。(以上字體大

小行距僅供參考，視檢定用黑板尺寸調整，本檢定使用黑板約長

90公分／寬 60 公分，邊框約 1.8 公分)，板書呈現如下圖所示： 

幽 空 散 懷 王 春 日 山 

人 山 步 君 孫 草 暮 中 

應 松 詠 屬 歸 明 掩 相 

未 子 涼 秋 不 年 柴 送 

眠 落 天 夜 歸 綠 扉 罷 
【節錄自康軒出版社 104 年 9 月出版之國語課本五上第十三課﹙想念的季節﹚】 

  



5.檢定情境 

1.報到： 
請於檢定時間前 30 分鐘請務必於檢定教室

外，查驗學生證確認後完成報到。 

2.入場： 

檢定前 5 分鐘始得依檢定號碼入場，入場後

請檢查編號、黑板清潔、板擦、粉筆、題目紙

等檢定用具皆備齊全。 

(1) 檢定實作： 

請依題目紙（40 字）內容完成書寫內容，計

時 15 分鐘，字體請依國民小學國語課本字體

（楷書）為標準，由上而下，由右而左，每行

5 字，共 8 行。鈴聲響後始可動筆。 

 

 


